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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ChFC 專頁

理財策劃，不單要保障個人及家人；企業老闆的財務風

險更隨時由營商牽連到家庭，故其財務策劃更要全方

位。以下個案由曾修讀國際財策師（ChFC）課程，亦為該

課程籌委會成員的譚美玉（Maizy Tam）與讀者分享她的

經驗。

    陳老闆經營中小企，需要資金周轉。他遂向銀行申請 

1,000 萬港元（下同）[備用信貸]，銀行要求他提供相當於信

貸額 80%（800 萬元）的資金或物業作抵押，另加上他的個

人擔保。

 
Maizy 建議陳老闆向銀行提出的反建議如下：

抵押品 抵押品現值權益

現值 500 萬樓宇之100%權益 500 萬

現有人壽保額200萬的現值權益 保單現值 60 萬

整付保險人壽保額 100 萬 即時保單現金價值 55 萬

新 購 無 現 金 價 值 的 人 壽 保 額 
700 萬

以上 3 項合共 615 萬

    陳老闆接受 Maizy 的建議，提供了保單現金價值 615 萬

及總人壽保障額 1,000 萬元抵押予銀行，再加上陳老闆個人擔

保，符合了銀行的要求。

    Maizy 解釋：「陳老闆並不一定需要全數動用這 1,000 

萬元，這筆資金只作短時間的生意周轉或以備不時之需，銀行

要求 800 萬元作抵押價值，即等同被銀行鎖定了物業業權及

現金總值 800 萬元，這不利於營商，故我提議陳老闆與銀行

討價還價。」

    陳老闆認為，這提議切合其實際需要，但仍擔心因他個人

擔保，資產須押注在公司的營運上。他憂慮當公司業務轉差

時，其個人資產也會受影響。

 
    因此，Maizy 進一步向陳老闆建議，將其部分個人資產授

權信託公司保管，委任家人為該信託的最終受益人，亦指明家

人須於其有生之年照顧其生活作為該信託的受益人義務，那麼

萬一公司出現財務問題而倒閉，債權人也不得動用其已受託的

資產。

    最終陳老闆接受了 Maizy 的建議。無疑，這做法令銀行、

陳老闆及其保險生意也有得益。「陳老闆購買保險，銀行除已

有足夠的抵押，亦毋須擔心若陳老闆出現生命危險時會影響到

公司的安全營運，可安心向他提供 1,000 萬元的備用信貸；公

司除可借用陳老闆已有的人壽保單現金價值外，只須略為增加

保險費及安排不同設計的保險計劃，況且保單價值隨時間而增

值，陳老闆毋須即時全數動用其流動現金；加上若須行使保單

索償，扣除欠款仍可為企業引進緊急備用金；而將個人資產授

託，營商犯險亦無後顧之憂，達致三贏。」

    雖然陳老闆只向 Maizy 投購保險計劃，銀行融資及授託資

產予信託公司，這對 Maizy 而言看似沒甚生意進帳，但 Maizy 

認為，專業的財策顧問不應計較眼前利益，應為客戶提供全方

位的理財意見。「即使他最後不光顧我，我的意見能幫助他，

仍舊會贏取客戶長久的信任和忠誠，更會為我轉介客戶，我都

可擴闊客戶網！」


